附件3
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

自我承诺书

本机构现已完成GB 38900-2020标准变更工作，经自查核对符合标准要求，并作出如下承诺。
1、本机构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等规定，并达到自我承诺的明示要求。本机构对自我承诺事项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机构已按照GB 38900-2020标准要求进行了系统软件升级，检验项目、检验流程、检验报告、检验限值等满足新版标准的要求。
3、本机构已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人员进行GB 38900-2020标准宣贯培训和能力确认，检验人员技术能力能保证新版标准有效执行，具备实施GB 38900-2020标准要求的基本能力。
4、本机构已按照GB 38900-2020标准要求的格式、内容制订新格式检验报告单，检验依据和限值依照新版标准要求进行。
5、本机构如存在自我承诺严重不符合资质认定发证条件要求的或自我承诺内容有弄虚作假、欺骗行为等不诚信问题，将自愿接受被纳入不诚信记录名单。
6、本机构如以欺骗、提供虚假材料、虚假证明等不正当手段申报自我承诺取得资质认定证书的，自觉接受行政监管部门处罚，依法接受撤销行政许可，注销资质认定证书，并在3年内不再申请资质证书。
                         承诺单位（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